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護理部 

實習學生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相關因應規範 

製訂：110年7月8日 

修訂：111年01月19日 

一、目的：配合國家政策及防範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於醫療機構內傳

播，為維護護理實習學生及實習指導老師身心健康及相關權益。 

二、依據： 

（一） 依據109年3月20日教學研究部訂定「見實習學生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(武漢肺炎)」相關因應措施」辦理。 

（二） 依據110年6月9日教學研究部訂定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實習(醫)學生

COVID-19疫苗接種作業原則」辦理。 

（三） 依據110年7月8日護理部護理教育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辦理。 

（四） 依據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及「教育部」公告辦理。 

三、實體臨床實習條件： 

（一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，自111年1月1日起，強化見實習學生疫苗

接種規範： 

1. 應接種COVID-19疫苗2劑且滿14天（最晚應於110年12月17日前接種第2

劑疫苗）；學生於報到前，倘未完整接種2劑疫苗且滿14天，應提供自

費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2. 倘學生曾為COVID-19確診個案，且持有3個月內由衛生機關開立之解除

隔離通知書者，可暫免檢具COVID-19疫苗接種證明，惟應於解除隔離滿



3個月後，儘速完整接種COVID-19疫苗，學生應於報到前，提供自費3日

內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3. 倘學生經醫師評估且開立不建議施打COVID-19疫苗證明或個人因素無

法施打者，須每週1次自費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PCR檢驗陰性後，始

得進行見實習，學生應於報到前，增加1次自費3日內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（二）追加劑：到院實習學生須完成施打追加劑(依聯醫教研部111年1月19日:

【見實習生 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」相關因應措施】原則辦理) 

（三）無法進入實體臨床實習期間之教學活動由學校安排。 

（四）除上述外，依院區感管規範執行。 

四、實習單位調整：依中央與本院防疫任務做滾動式調整。 

五、實習期間：依原談定之期間，若啟動「停實習」措施，不另排延長或補實

習。未到院實習的梯次，整梯暫停。 

六、實習生停實習的條件 

（一）符合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/自主健康管理者。 

（二）配合國家政策，疫情警戒三級(含)以上。 

（三）醫院對傳染病照護有過度負荷現象暫停教學活動。  

（四）院內發生群聚感染，暫停至發生群聚感染單位實習。  

（五）學生發生流行疫病相關特定症狀。  

（六）無法提供學生足夠的防護設備。 

七、實習學生COVID-19疫苗施打：學校依規定於實習前1個月前來文，同步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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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學生施打疫苗名冊，醫院依分配之疫苗及施打對象，安排疫苗施打日期

(無法保證於實習前一定可以施打疫苗)。 

八、教育訓練： 

（一）實習前：實習學生進入實習單位前，需依本院教研部公告之課程與教材

完成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與測驗並依規定回報執行成效。 

（二）實習當天：配合本院疫情防治政策，實習學生報到第一天完成感控課程

(含二級防護穿脫實務練習)。 

（三）提供相關核心教材：教研部公告之課程檔案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、

疾管署數位學習課程等資訊、防護措施（口罩配戴、手部衛生管理、穿

脫防護裝備介紹等）、通報流程之書面資料供參考。 

（四）提供護理部建教組製作之「實習生環境熟悉介紹」光碟片觀看，減少集

體授課群聚機會。 

九、進入實體臨床實習作業流程： 

（一） 校方需於實習前1個月將實習學生之報到單、相片及健康調查表繳交至本

部彙整。 

（二） 依「聯醫災害緊急應變指揮系統」與「教研部」統一規範執行相關見實

習生防疫措施及資料建檔回報。 

（三） 配合醫院門禁管理政策出示實習證，並依規定配戴口罩等相關防護裝

備。 

（四） 每位實習生至單位實習時完成TOCC評估，自主健康管理做好健康監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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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實習學生若實習期間發生流行疫病相關特定症狀，應立即告知單位主管

及就診，當日就不可進醫院實習。 

（六） 每日監測體溫與關懷實習生的健康狀況並列冊管理，如有發燒、呼吸道

症狀(流鼻水、咳嗽、喉嚨痛)、腹瀉(每日三次以上)、皮膚紅疹或其他

症狀等，須主動告知單位主管並完成線上異常症狀通報，且立即就診，

與感管評估是否暫停見實習、介入處理與調查。 

（七） 依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「醫療照護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」，

提供實習生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。 

（八） 執行業務時，遭受意外曝觸高危險傳染病之實習生，由單位主管通報感

管造冊管理，建教合作組院區窗口，協助通知護理部及學校實習組，並

立即暫停實習，等待採檢報告，感管每日進行疫情調查介入處理與追蹤，

單位主管或實習老師持續給予學生關懷及支持。 

（九） 實習生若有接觸感染源(已匡列的對象)或收到「居家檢疫/居家隔離通知

單」，須立即主動告知單位護理長，並暫停實習。 




